
 
 
 

梅州市交通运输局 2018年度普法工作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相关普法文件精神，进一步

细化《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梅市明电[2018]29 号），

结合市普法办《2018 年梅州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梅

市普办[2018]5号）及交通工作实际，制定我局 2018 年度普

法工作计划如下： 

一、总体要求 

我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为统领，全面贯

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法治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通过向全局干

部职工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大力营造依法行政、依

法治理的良好氛围，增强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干部职工的法制素质。同时，深

入客、货运企业和运输业户、货运源头单位，广泛宣传交通

运输政策法规，认真倾听群众需求和意见，提升交通运输市

场参与者依法生产、自觉守法、诚信经营的意识，树立法治

精神。 

二、工作任务 



（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通弄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真正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切实增强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突出学习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把学习宣传宪法摆在突出位置，大力宣传宪法的

基本内容、基本原则和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等理念，弘扬宪

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全面学习宪法相关法等法律法规，

深入学习《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行

政复议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全面提升履职能力

和水平，使宪法精神内化为全局干部职工依法行政的行为准

则。 

（三）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规。积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依规治党新要求，加大党内法规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强廉政

和惩防体系建设。突出学习宣传党章，大力宣传《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各项党内法规，注重党内法规

宣传与国家法律宣传的衔接和协调，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

法，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教育引导全系统广大党员做党



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自觉尊崇者、模范遵守者、坚定捍

卫者。  

（四）重点学习宣传交通运输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重

点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道路旅客运

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

条例》、《广东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水路运输条例》等法

律、法规及规章，促进交通运输事业健康、有序发展；认真

学习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促进行业安全生产；学习宣传与全市交通运输

系统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自觉用法律规范行为，形成崇尚

法律、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社会风尚。 

（五）开展“执法大走访”。深入企业、源头单位进行

走访，尤其是对我市重点客、货运企业，就企业关心的行政

处罚和行政检查事项等重点问题与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座

谈，主动向企业公布交通综合行政执法的业务事项和权利和

责任清单等，做到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权利全公示、执法过程

全透明。同时，要主动了解企业的愿望和诉求，征求企业对

执法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建立沟通协商的长效机制。 

（六）实行“送法进企业”。积极联系我市重点货运源

头企业，通过走访调查、发放宣传单，悬挂横幅的方式，有



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普及交通运输行业法律

法规和相关政策，解答相关法律疑问。 

三、工作要求 

（一） 积极组织开展主题法治宣传实践活动 

一是突出抓好宪法的学习宣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也是交通运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

学习宣传的重点。要认真组织开展“12.4”国家宪法日宣传

活动，局各执法主体部门均要派人参加宣传各种宣传活动。

二是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

论述。牢固树立全体党员干部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强化全体党员干部责任担当。三是深入学习

宣传党内法规。认真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关于新形势下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党内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组织党员干部积

极参与 “廉洁火炬杯”党纪党规知识竞赛。四是充分利用

各种载体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法治宣传实践活动。要结

合交通工作实际，充分利用“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4.26”知识产权保护日和其他相关法律颁布日，以及互联

网、局域网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法制宣传教育活

动，突出“法治交通”、“尊法守法学法用法”等主题，进一

步深化法律进交通等活动。充分利用法律宣传月、法律宣传

周等，大力宣传交通运输法律法规，不断掀起学习交通运输



法律法规的热潮。 

（二） 定期更新法律法规宣传内容和报送普法材料 

一是定期更新发布清单内容。我局各执法部门要加强

清单的动态管理，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在一个月

内及时在政务网站更新清单内容，并将新的清单内容报局机

关政策法规科备案。二是定期发布“以案释法”典型案例。

我局各执法部门要根据清单内容，通过政务网站、微博、微

信、新闻媒体等定期发布“以案释法”典型案例，并将典型

案例报送局政策法规科。其中，综合行政执法局每年至少报

送两篇，其他执法单位每年至少报送一篇，再由局政策法规

科挑选其中两篇典型报市普法办。三是定期报送普法工作情

况及工作总结。为全面及时了解掌握全市普法工作开展情况，

市普法办将实行季度通报工作制度。请局各执法单位务必于

每月 25 日前将本部门当月的普法工作开展情况报送至局政

策法规科汇总，并于今年 11 月 20 日前将本部门年度普法工

作总结及“以案释法”典型案例一并上报。以上所有材料均

报送至政策法规科冉发桂同志 OA 邮箱处，汇总后再报市普

法办。 

（三） 积极开展各类普法培训 

一是积极配合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考核评

估机制。通过开展各类培训，确保局党组中心组学法、用法

档案、领导干部法治讲座、国家工作人员日常学法、法律知



识培训、依法决策、依法履职、学法用法考试检查、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述法等制度贯彻落实。二是通过开展业务培训

不断提升执法队伍素质。为落实“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工

作要求，各执法部门积极开展 2018 年执法业务培训，通过

以每月课堂教学、交流学习讨论、队列及素质训练相结合的

方式，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和依法行政的能力，

规范执法行为，树立交通运输执法队伍的良好形象。 

（四）积极实施交通法治文化传播工程 

一是重点打造“互联网+法治宣传”阵地。充分利用局

机关一楼大厅新建宣传栏、电子显示屏、局 OA 系统、政务

网站、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融合微信微博、移动客户端等

新媒体，高密度、多角度地宣传交通法律法规、传播法治交

通咨询、引导法治舆论，努力形成“舆论全覆盖、媒体全联

动”文化宣传态势。二是积极构建交通法治文化传播窗口。

要在各执法部门设置的窗口单位增加法治宣传教育功能，与

梅州广播电视台、梅州日报社合作，组织各执法单位参与建

立“法治之窗”、“空中说法”平台，开展“以案释法”宣传

涉及各部门相关工作的法律法规。 

 

                             梅州市交通运输局 

                             2018 年 4 月 10 日 

 


